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0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呂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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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

度偵字第32798號、113年度偵字第800、5210、10039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免訴。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呂昀奇、同案被告黃文忠（由本院另行

審結）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

第1項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

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

得從事清除、處理之業務，被告、黃文忠竟基於非法清除、

處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分別為下列犯行：㈠被告、黃文忠

於民國112年3月25日23時55分、112年4月11日20時45分、11

2年4月24日21時23分許，由黃文忠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自

用大貨車，自臺中市東勢區石麻巷不詳地點載運拆除裝潢所

生之木板、棧板、塑膠帆布袋等物，並搭載被告及其不知情

之表弟陳俊宏至位於臺中市○○區○○段○○○段0000地號

之臺中市東勢區第二公墓內，傾倒前開營建廢棄物，並於11

2年4月24日21時23分許，由被告、黃文忠潑灑汽油再以噴燈

點燃等方式，燃燒前開廢棄物。㈡被告、黃文忠於112年6月

12日3時37分，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自不

詳地點載運廢輪胎、廢塑管、廢塑膠門板、廢磚瓦、廢隔棉

等廢棄物，至臺中市○○區○○路○○○段0000地號土地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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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㈢被告、黃文忠於112年6月18日2時31分許，駕駛車牌

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自不詳地點載運裝有污泥之廢

太空包、廢木板、廢塑管等廢棄物，至臺中市○○區○○路

○○○段0000地號土地傾倒。㈣被告、黃文忠於112年6月21

日4時4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自不

詳地點載運裝有污泥之廢太空包、廢磚、廢木棧板等廢棄

物，至臺中市○○區○○路○○○段0000地號土地傾倒。㈤

被告、黃文忠於112年6月22日4時2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用大貨車，自不詳地點載運廢鐵皮、廢木板、廢

塑管、塑籃、廢紙、廢塑桶等廢棄物，至臺中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傾倒。㈥被告、黃文忠於112年6月25日2時40

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自不詳地點載

運矽酸鈣板等廢棄物，至臺中市○○區○○路○○○段0000

○0000○0000○0地號土地傾倒。㈦被告於112年9月9日0時5

7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自不詳地點

載運鐵桶、塑膠桶、塑膠管、油品底渣、裝潢板等廢棄物，

至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傾倒，因認被告涉犯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嫌等

語。

二、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

諭知免訴之判決」。前開規定所稱「案件」，係指同一案

件，於前後不同訴訟（即數訴）經比較後，被告相同，其犯

罪事實亦相同者，即屬之。至犯罪事實之同一性，包括事實

上同一及法律上同一，事實是否同一，委以其基本社會事實

（或兼顧訴之目的與侵害性內容是否相同）判斷；法律上之

同一，無論其為實質上一罪（如集合犯、接續犯）或裁判上

一罪（如想像競合犯），因實體法上作為一罪，刑罰權祇有

一個，仍屬同一之犯罪事實（最高法院113年度台非字第45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條第4款前段之

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

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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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犯罪主體。再依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以觀，可知立法者

顯然已預定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通常具有反覆實行之性

質。是本罪之成立，本質上即具有反覆性，而為集合犯。且

雖不以廢棄物清理業者為限，惟仍須從行為人主觀上是否自

始即具有單一或概括之犯意，以及客觀上行為之時空關係是

否密切銜接，並依社會通常健全觀念，認屬包括之一罪為合

理適當者，始足當之。判斷是否反覆實行之常業意思，自不

以是否在同一土地上為限，如以單一或概括之犯意，於密

集、緊接之時間內，反覆實行廢棄物之清除、處理，除非能

證明行為人主觀上顯係另行起意而為，例如其行為已經警方

查獲，其反社會性及違法性已具體表露，行為人已有受法律

非難之認識，其包括一罪之犯行至此終止，如經司法機關為

相關之處置後，猶再為犯行，客觀上其受一次評價之事由亦

已消滅，而不得再以集合犯論者，否則仍應論以集合犯之一

罪，始符本罪之規範性質（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77

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基於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於112年8月22日10

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受不詳之人委

託，載運含有磚塊、廢木材、塑膠製品、水管等營建廢棄

物，至苗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傾倒等犯罪事

實，業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27號判決判處被

告有期徒刑1年4月，於113年7月2日確定（下稱前案）等

情，有前開判決、起訴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

卷足參。

　㈡被告前案與本案被訴之犯罪事實，其手段均係駕駛車輛載運

廢棄物非法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又被告本案被訴之犯

罪期間為112年3月25日至112年9月9日、前案被訴之犯罪時

間為112年8月22日，二者犯罪時間有所重疊，且被訴罪名均

為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堪

認被告係於密集、緊接之時間內，反覆從事本案及前案之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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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清除、處理行為，依前開說明，應為集合犯，僅成立1

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基此，本案被告被訴非法清理廢棄物

之犯行，因與其前案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27

號判決非法清理廢棄物罪部分，有前述集合犯之裁判上一罪

關係，應為該確定判決既判力所及，自應諭知免訴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逵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宥棠、林文亮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振佑

　　　　　　　　　　　　　　　　　　　法　官　陳怡珊

　　　　　　　　　　　　　　　　　　　法　官　鄭百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秀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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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2798號、113年度偵字第800、5210、100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免訴。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呂昀奇、同案被告黃文忠（由本院另行審結）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理之業務，被告、黃文忠竟基於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分別為下列犯行：㈠被告、黃文忠於民國112年3月25日23時55分、112年4月11日20時45分、112年4月24日21時23分許，由黃文忠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自用大貨車，自臺中市東勢區石麻巷不詳地點載運拆除裝潢所生之木板、棧板、塑膠帆布袋等物，並搭載被告及其不知情之表弟陳俊宏至位於臺中市○○區○○段○○○段0000地號之臺中市東勢區第二公墓內，傾倒前開營建廢棄物，並於112年4月24日21時23分許，由被告、黃文忠潑灑汽油再以噴燈點燃等方式，燃燒前開廢棄物。㈡被告、黃文忠於112年6月12日3時37分，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自不詳地點載運廢輪胎、廢塑管、廢塑膠門板、廢磚瓦、廢隔棉等廢棄物，至臺中市○○區○○路○○○段0000地號土地傾倒。㈢被告、黃文忠於112年6月18日2時31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自不詳地點載運裝有污泥之廢太空包、廢木板、廢塑管等廢棄物，至臺中市○○區○○路○○○段0000地號土地傾倒。㈣被告、黃文忠於112年6月21日4時4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自不詳地點載運裝有污泥之廢太空包、廢磚、廢木棧板等廢棄物，至臺中市○○區○○路○○○段0000地號土地傾倒。㈤被告、黃文忠於112年6月22日4時2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自不詳地點載運廢鐵皮、廢木板、廢塑管、塑籃、廢紙、廢塑桶等廢棄物，至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傾倒。㈥被告、黃文忠於112年6月25日2時4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自不詳地點載運矽酸鈣板等廢棄物，至臺中市○○區○○路○○○段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傾倒。㈦被告於112年9月9日0時57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自不詳地點載運鐵桶、塑膠桶、塑膠管、油品底渣、裝潢板等廢棄物，至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傾倒，因認被告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嫌等語。
二、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前開規定所稱「案件」，係指同一案件，於前後不同訴訟（即數訴）經比較後，被告相同，其犯罪事實亦相同者，即屬之。至犯罪事實之同一性，包括事實上同一及法律上同一，事實是否同一，委以其基本社會事實（或兼顧訴之目的與侵害性內容是否相同）判斷；法律上之同一，無論其為實質上一罪（如集合犯、接續犯）或裁判上一罪（如想像競合犯），因實體法上作為一罪，刑罰權祇有一個，仍屬同一之犯罪事實（最高法院113年度台非字第4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為犯罪主體。再依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以觀，可知立法者顯然已預定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通常具有反覆實行之性質。是本罪之成立，本質上即具有反覆性，而為集合犯。且雖不以廢棄物清理業者為限，惟仍須從行為人主觀上是否自始即具有單一或概括之犯意，以及客觀上行為之時空關係是否密切銜接，並依社會通常健全觀念，認屬包括之一罪為合理適當者，始足當之。判斷是否反覆實行之常業意思，自不以是否在同一土地上為限，如以單一或概括之犯意，於密集、緊接之時間內，反覆實行廢棄物之清除、處理，除非能證明行為人主觀上顯係另行起意而為，例如其行為已經警方查獲，其反社會性及違法性已具體表露，行為人已有受法律非難之認識，其包括一罪之犯行至此終止，如經司法機關為相關之處置後，猶再為犯行，客觀上其受一次評價之事由亦已消滅，而不得再以集合犯論者，否則仍應論以集合犯之一罪，始符本罪之規範性質（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77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基於非法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於112年8月22日10時許，駕駛車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受不詳之人委託，載運含有磚塊、廢木材、塑膠製品、水管等營建廢棄物，至苗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傾倒等犯罪事實，業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27號判決判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4月，於113年7月2日確定（下稱前案）等情，有前開判決、起訴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參。
　㈡被告前案與本案被訴之犯罪事實，其手段均係駕駛車輛載運廢棄物非法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又被告本案被訴之犯罪期間為112年3月25日至112年9月9日、前案被訴之犯罪時間為112年8月22日，二者犯罪時間有所重疊，且被訴罪名均為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堪認被告係於密集、緊接之時間內，反覆從事本案及前案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行為，依前開說明，應為集合犯，僅成立1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基此，本案被告被訴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行，因與其前案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27號判決非法清理廢棄物罪部分，有前述集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應為該確定判決既判力所及，自應諭知免訴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逵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宥棠、林文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振佑
　　　　　　　　　　　　　　　　　　　法　官　陳怡珊
　　　　　　　　　　　　　　　　　　　法　官　鄭百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秀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0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呂昀奇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
度偵字第32798號、113年度偵字第800、5210、10039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免訴。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呂昀奇、同案被告黃文忠（由本院另行
    審結）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
    第1項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
    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
    得從事清除、處理之業務，被告、黃文忠竟基於非法清除、
    處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分別為下列犯行：㈠被告、黃文忠
    於民國112年3月25日23時55分、112年4月11日20時45分、11
    2年4月24日21時23分許，由黃文忠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自
    用大貨車，自臺中市東勢區石麻巷不詳地點載運拆除裝潢所
    生之木板、棧板、塑膠帆布袋等物，並搭載被告及其不知情
    之表弟陳俊宏至位於臺中市○○區○○段○○○段0000地號之臺中
    市東勢區第二公墓內，傾倒前開營建廢棄物，並於112年4月
    24日21時23分許，由被告、黃文忠潑灑汽油再以噴燈點燃等
    方式，燃燒前開廢棄物。㈡被告、黃文忠於112年6月12日3時
    37分，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自不詳地點載
    運廢輪胎、廢塑管、廢塑膠門板、廢磚瓦、廢隔棉等廢棄物
    ，至臺中市○○區○○路○○○段0000地號土地傾倒。㈢被告、黃文
    忠於112年6月18日2時31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
    用大貨車，自不詳地點載運裝有污泥之廢太空包、廢木板、
    廢塑管等廢棄物，至臺中市○○區○○路○○○段0000地號土地傾
    倒。㈣被告、黃文忠於112年6月21日4時42分許，駕駛車牌號
    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自不詳地點載運裝有污泥之廢太
    空包、廢磚、廢木棧板等廢棄物，至臺中市○○區○○路○○○段0
    000地號土地傾倒。㈤被告、黃文忠於112年6月22日4時28分
    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自不詳地點載運
    廢鐵皮、廢木板、廢塑管、塑籃、廢紙、廢塑桶等廢棄物，
    至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傾倒。㈥被告、黃文忠於112
    年6月25日2時4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
    ，自不詳地點載運矽酸鈣板等廢棄物，至臺中市○○區○○路○○
    ○段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傾倒。㈦被告於112年9月9日0
    時57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自不詳地
    點載運鐵桶、塑膠桶、塑膠管、油品底渣、裝潢板等廢棄物
    ，至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傾倒，因認被告涉犯廢
    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嫌等語。
二、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
    諭知免訴之判決」。前開規定所稱「案件」，係指同一案件
    ，於前後不同訴訟（即數訴）經比較後，被告相同，其犯罪
    事實亦相同者，即屬之。至犯罪事實之同一性，包括事實上
    同一及法律上同一，事實是否同一，委以其基本社會事實（
    或兼顧訴之目的與侵害性內容是否相同）判斷；法律上之同
    一，無論其為實質上一罪（如集合犯、接續犯）或裁判上一
    罪（如想像競合犯），因實體法上作為一罪，刑罰權祇有一
    個，仍屬同一之犯罪事實（最高法院113年度台非字第45號
    判決意旨參照）。又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條第4款前段之非
    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
    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為
    犯罪主體。再依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以觀，可知立法者顯
    然已預定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通常具有反覆實行之性質
    。是本罪之成立，本質上即具有反覆性，而為集合犯。且雖
    不以廢棄物清理業者為限，惟仍須從行為人主觀上是否自始
    即具有單一或概括之犯意，以及客觀上行為之時空關係是否
    密切銜接，並依社會通常健全觀念，認屬包括之一罪為合理
    適當者，始足當之。判斷是否反覆實行之常業意思，自不以
    是否在同一土地上為限，如以單一或概括之犯意，於密集、
    緊接之時間內，反覆實行廢棄物之清除、處理，除非能證明
    行為人主觀上顯係另行起意而為，例如其行為已經警方查獲
    ，其反社會性及違法性已具體表露，行為人已有受法律非難
    之認識，其包括一罪之犯行至此終止，如經司法機關為相關
    之處置後，猶再為犯行，客觀上其受一次評價之事由亦已消
    滅，而不得再以集合犯論者，否則仍應論以集合犯之一罪，
    始符本罪之規範性質（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77號判
    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基於非法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於112年8月22日10時
    許，駕駛車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受不詳之人委託
    ，載運含有磚塊、廢木材、塑膠製品、水管等營建廢棄物，
    至苗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傾倒等犯罪事實，業經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27號判決判處被告有期徒
    刑1年4月，於113年7月2日確定（下稱前案）等情，有前開
    判決、起訴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參。
　㈡被告前案與本案被訴之犯罪事實，其手段均係駕駛車輛載運
    廢棄物非法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又被告本案被訴之犯
    罪期間為112年3月25日至112年9月9日、前案被訴之犯罪時
    間為112年8月22日，二者犯罪時間有所重疊，且被訴罪名均
    為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堪
    認被告係於密集、緊接之時間內，反覆從事本案及前案之廢
    棄物清除、處理行為，依前開說明，應為集合犯，僅成立1
    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基此，本案被告被訴非法清理廢棄物
    之犯行，因與其前案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27
    號判決非法清理廢棄物罪部分，有前述集合犯之裁判上一罪
    關係，應為該確定判決既判力所及，自應諭知免訴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逵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宥棠、林文亮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振佑
　　　　　　　　　　　　　　　　　　　法　官　陳怡珊
　　　　　　　　　　　　　　　　　　　法　官　鄭百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秀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0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呂昀奇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2798號、113年度偵字第800、5210、100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免訴。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呂昀奇、同案被告黃文忠（由本院另行審結）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理之業務，被告、黃文忠竟基於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分別為下列犯行：㈠被告、黃文忠於民國112年3月25日23時55分、112年4月11日20時45分、112年4月24日21時23分許，由黃文忠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自用大貨車，自臺中市東勢區石麻巷不詳地點載運拆除裝潢所生之木板、棧板、塑膠帆布袋等物，並搭載被告及其不知情之表弟陳俊宏至位於臺中市○○區○○段○○○段0000地號之臺中市東勢區第二公墓內，傾倒前開營建廢棄物，並於112年4月24日21時23分許，由被告、黃文忠潑灑汽油再以噴燈點燃等方式，燃燒前開廢棄物。㈡被告、黃文忠於112年6月12日3時37分，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自不詳地點載運廢輪胎、廢塑管、廢塑膠門板、廢磚瓦、廢隔棉等廢棄物，至臺中市○○區○○路○○○段0000地號土地傾倒。㈢被告、黃文忠於112年6月18日2時31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自不詳地點載運裝有污泥之廢太空包、廢木板、廢塑管等廢棄物，至臺中市○○區○○路○○○段0000地號土地傾倒。㈣被告、黃文忠於112年6月21日4時4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自不詳地點載運裝有污泥之廢太空包、廢磚、廢木棧板等廢棄物，至臺中市○○區○○路○○○段0000地號土地傾倒。㈤被告、黃文忠於112年6月22日4時2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自不詳地點載運廢鐵皮、廢木板、廢塑管、塑籃、廢紙、廢塑桶等廢棄物，至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傾倒。㈥被告、黃文忠於112年6月25日2時4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自不詳地點載運矽酸鈣板等廢棄物，至臺中市○○區○○路○○○段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傾倒。㈦被告於112年9月9日0時57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自不詳地點載運鐵桶、塑膠桶、塑膠管、油品底渣、裝潢板等廢棄物，至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傾倒，因認被告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嫌等語。
二、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前開規定所稱「案件」，係指同一案件，於前後不同訴訟（即數訴）經比較後，被告相同，其犯罪事實亦相同者，即屬之。至犯罪事實之同一性，包括事實上同一及法律上同一，事實是否同一，委以其基本社會事實（或兼顧訴之目的與侵害性內容是否相同）判斷；法律上之同一，無論其為實質上一罪（如集合犯、接續犯）或裁判上一罪（如想像競合犯），因實體法上作為一罪，刑罰權祇有一個，仍屬同一之犯罪事實（最高法院113年度台非字第4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為犯罪主體。再依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以觀，可知立法者顯然已預定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通常具有反覆實行之性質。是本罪之成立，本質上即具有反覆性，而為集合犯。且雖不以廢棄物清理業者為限，惟仍須從行為人主觀上是否自始即具有單一或概括之犯意，以及客觀上行為之時空關係是否密切銜接，並依社會通常健全觀念，認屬包括之一罪為合理適當者，始足當之。判斷是否反覆實行之常業意思，自不以是否在同一土地上為限，如以單一或概括之犯意，於密集、緊接之時間內，反覆實行廢棄物之清除、處理，除非能證明行為人主觀上顯係另行起意而為，例如其行為已經警方查獲，其反社會性及違法性已具體表露，行為人已有受法律非難之認識，其包括一罪之犯行至此終止，如經司法機關為相關之處置後，猶再為犯行，客觀上其受一次評價之事由亦已消滅，而不得再以集合犯論者，否則仍應論以集合犯之一罪，始符本罪之規範性質（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77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基於非法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於112年8月22日10時許，駕駛車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受不詳之人委託，載運含有磚塊、廢木材、塑膠製品、水管等營建廢棄物，至苗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傾倒等犯罪事實，業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27號判決判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4月，於113年7月2日確定（下稱前案）等情，有前開判決、起訴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參。
　㈡被告前案與本案被訴之犯罪事實，其手段均係駕駛車輛載運廢棄物非法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又被告本案被訴之犯罪期間為112年3月25日至112年9月9日、前案被訴之犯罪時間為112年8月22日，二者犯罪時間有所重疊，且被訴罪名均為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堪認被告係於密集、緊接之時間內，反覆從事本案及前案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行為，依前開說明，應為集合犯，僅成立1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基此，本案被告被訴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行，因與其前案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27號判決非法清理廢棄物罪部分，有前述集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應為該確定判決既判力所及，自應諭知免訴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逵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宥棠、林文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振佑
　　　　　　　　　　　　　　　　　　　法　官　陳怡珊
　　　　　　　　　　　　　　　　　　　法　官　鄭百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秀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